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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已病”到“防未病”

江门检察机关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

▷鹤山市检察院在家庭教育指导站
开展家庭教育，全力保护未成年人。

优质法治教育“上山、入村、进岛”，

检察建议实现跨省送达，“码上关爱”小

程序助力罪错少年回归——这些是江

门市检察机关守护未成年人的生动缩

影。近年来，江门全市检察机关以司法

保护融入“六大保护”格局，通过打造特

色普法品牌、推动类案系统治理、完善

跟踪帮教机制、强化被害人综合救助，

构建起贯穿办案、预防、救助全过程的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努力让每个孩

子都在法治晴空下健康、快乐成长。

文/图 凌雪敏 江检宣

法治润心，检察护苗有新意
2025年3月20日，紧靠台山华侨文化博物

馆的台山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揭牌。这
是一个集法治宣教、家庭教育、心理疏导、犯罪
预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该基地
与台山华侨文化博物馆形成了法治文化和侨文
化的联动辐射效应，揭牌以来已吸引6000余名
师生到基地开展了64场法治研学活动。

近年来，江门市检察机关积极整合未成年
人法治教育资源，以基地建设为抓手全方位增
强区域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台山市检察院聚焦侨文化，打造了聚焦未成年
人、突出侨乡特色及涉侨未成年人检察业务、融
入海洋元素、提供全新法治教育体验的法治教
育实践基地；鹤山市检察院将法治教育基地建
设在紧邻工业区的位置，补齐工业园区和山区
乡镇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短板，让法治教育资源
更多惠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群
体。据悉，江门全市目前已建成10个各具特色
的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

如果说搭建多元化的法治基地是检察机关
展现的硬实力，那么未成年人检察品牌建设则
是其软实力。

近年来，“侨都未检”“小水滴”“蓝色港湾”

“向日葵”“小橘灯”等各类未成年人检察品牌在
侨乡大地次第花开，各品牌团队以守护侨乡未
成年人法治蓝天为宗旨，精心开展各类特色普
法活动。台山市“向日葵”团队将法治产品送到
海岛；开平市“普法小摊”搬进了乡村集市；江海
区的“蓝色港湾”以及恩平的“小橘灯”则将定制
的普法内容送到校园、田野，引导学生学法、懂
法、守法。

“上山、入村、进岛”，优质的法治教育资源
正不断向偏远地区倾斜。据统计，2025年全市
检察机关共开展线上线下法治巡讲224场，覆
盖师生约17万人次。其中，在“国际家庭日”推
出的“拒绝学生欺凌”全市直播公开课，点播量
高达55.49万次，普法效果明显。

类案预防，犯罪治理抓前端
2025年10月，一场涉及两省三地的检察建

议联合送达仪式在广西来宾市象州县举行。此
次送达任务聚焦江门台山市、蓬江区两地检察
院办理的一宗涉未成年人案件。检察机关在办
案中发现相关单位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校园
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漏洞。为了推动解决该类
问题，实现从“治已病”到“防未病”的治理提升，
江门市检察机关联合广西当地检察院完成了跨
区域检察建议的送达。

针对案件暴露
的制度漏洞、监管
盲区，提出完善建
议，以个案推动类
案治理，督促相关
部门履职已成为检
察机关维护公共利
益的有效手段。“我们
在办案中发现，中职学
校在校生群体犯罪呈现
多发趋势。”市检察院未成
年人检察部负责人介绍。为推
动类案治理，2024年以来，市检察
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围绕中职学生犯罪多
发问题牵头开展调研，从学校管理、就业环境、
家庭教育等方面梳理出三方面问题并提出具体
建议。

针对中职学生群体犯罪多发问题的检察建
议制发后，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制定《江
门市技工院校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方案》，全面督导实习管理工作，从就业
安全、心理健康、法治教育等方面整改落实。市
检察院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签署《关于加强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犯罪预防与校园安全管理协作
工作的备忘录》，指导新会区检察院建立全市首

个以中职学校为平台的法治教育基地，打造检
校共建“江门样本”，2025年全年集中开展中职
学校专题法治巡讲活动53场次，覆盖学生约
7.72万人次。

经多方联动，相关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
效。2025年，全市起诉中职在校生犯罪人数同
比下降2个百分点，46名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
成年中职在校生回归正轨。市检察院制发的该
份检察建议也获评全省检察机关“十佳社会治
理检察建议”。

跟踪帮教，“双向保护”促回归
“码上关爱”是江门市检察机关自主研发的

一款针对罪错未成年人开展跟踪帮教的小程
序。未成年人检察部门通过该小程序实现对罪
错未成年人的监督考察、社工帮教、监护人反馈

全闭环管理。其中，跟踪帮扶专门
学校离校未成年人顺利回归家

庭、走向社会就是其中一
环。截至目前，全市检
察机关已累计对 141
名涉罪未成年人完
成关爱帮扶。

今年年初刚
到烧烤店入职的
小刚（化名）正是
通过接受关爱帮
扶顺利回归社会
的一员。小刚此
前因涉罪被依法
送至江门市明德学
校接受教育，在完成

规定的专门教育后离
校。为了帮助小刚顺利

走向社会，鹤山市检察院
得知小刚离校后，第一时间了

解其在校情况、成长经历等信息，
综合评估后制定个性化跟踪帮扶工作方案。
在随后半年的考察期内，鹤山市检察院通

过开展心理疏导、亲子团辅等方式，帮助小刚修
复家庭关系，重新为其建立起情感支撑。同时，
结合他的犯罪行为，通过“码上关爱”小程序向
其推送法律知识，以案释法，对小刚持续开展法
治教育与行为矫治。

如今，小刚已顺利回归社会，并在工作中获
得雇主的高度认可。近日，小刚还主动为同样
完成了专门学校教育的同学介绍工作。

从专门学校离开的小兵（化名）则顺利回归
校园生活。为确保小兵真正融入校园生活，开

平市检察院目前仍持续保持与小兵就读学校的
联系，并通过购买社工服务项目，持续为其提供
专门的行为矫正、心理辅导和家庭教育指导。

据悉，去年全市检察机关共对9名矫治期
结束离校的未成年人进行跟踪帮教，其中顺利
复学或就业的未成年人占比三分之二。这正
是市检察院落实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双向保
护”原则（保护涉罪未成年人和保护未成年被
害人），对涉案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
救”的具体实践。

扶危助弱，综合保护聚合力
近期，遭遇性侵的被害人小红（化名）在新

会区检察院的支持下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成功获得精神损害赔偿2万元。该案的成功办
理得益于市检察院联合法院、公安制定的《关于
开展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身损害赔偿工作
的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

此前，未检部门在办案中发现，性侵未成年
人案件中部分被害人易患精神疾病，而此类损
害与犯罪行为直接相关的取证难度较大，导致
被害人后续治疗费用索赔无据，相关治疗给被
害人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我们发现很多未成年性侵受害人面临和
小红一样的困境，因无法维持长期治疗开支，他
们会选择不进行心理治疗，导致受害人心理问
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案件承办检察官指出这
一现实困境。

针对这一痛点，市检察院联合两部门制定
了《指引》，以指引形式列举了受性侵害产生的
常见精神疾病种类，并明确将治疗费用纳入人
身损害赔偿范围，让精神损害后续治疗费用不
再成为受害人家庭的沉重负担。据悉，《指引》
是全省就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人身损害赔偿统一
司法尺度的先例，出台以来，全市性侵未成年被
害人获得法院判决人身、精神损害赔偿的共计
25人。

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始终是高
质效办好每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的题中之义。
近年来，江门市检察机关聚焦未成年被害人救
助的难点，推动市慈善会设立全省首个“护苗帮
教救助基金”，累计发放救助金24.2万元，健全
了未成年被害人的救助保障体系；针对未成年
被害人法律援助覆盖范围窄、衔接不顺畅等问
题，联合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出台相关措施
文件，实现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零门槛”
法律援助。检察机关通过一系列举措积极探索
未成年被害人保护救助机制，将“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的原则贯穿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

开平市检察院在开平赤水镇开展开平市检察院在开平赤水镇开展
普法活动普法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乡镇将法律知识送到乡镇。。


